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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医保 〔２０２１〕９号

云南省医疗保障局　云南省财政厅

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　云南省卫生

健康委员会　云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关于做好

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工作中医保资金

结余留用工作的通知

各州市医疗保障局、财政局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卫生健康

委,各省级医疗机构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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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贯彻落实 «国家医保局 财政部关于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

购工作中医保资金结余留用的指导意见» (医保发 〔２０２０〕２６

号)精神,切实发挥结余留用政策的激励导向作用,提升医疗机

构和医务人员参与改革的积极性,推进 “三医联动”改革,现就

我省实施集中采购药品医保资金专项预算管理等结余留用工作的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实施集中采购药品医保资金专项预算管理

各统筹地区在对定点医疗机构的总额预算或总额控制指标内

对纳入国家和省级集中带量采购的医保目录内药品 (以下简称

“集采药品”),在采购周期内 (包括续签,下同)按年度实施医

保资金专项预算管理.各统筹地区根据各定点医疗机构在我省实

施国家和省级集中带量采购医保目录内药品上报采购需求量、集

采前通用名药品加权平均价格、上年度统筹地区医保基金实际支

付比例、医疗需求合理变化、集采通用名药品统筹地区参保患者

使用量占比等因素,计算集采药品医保资金预算 (计算公式详见

附件１).

二、核定结余测算基数

各统筹地区根据定点医疗机构中选产品约定采购量和中选价

格、非中选产品使用金额,以及统筹地区医保基金实际支付比例

和集采通用名药品统筹地区参保患者使用量占比等因素,计算定

点医疗机构集采通用名药品医保支出金额.集采药品医保资金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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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减去集采通用名药品医保支出金额的部分,即为结余测算基数

(计算公式详见附件１).为鼓励使用中选产品,定点医疗机构使

用中选产品超出约定采购量部分,在核定结余测算基数时可不计

入集采通用名药品医保支出金额.

三、开展定点医疗机构考核

在完整采购周期结束后,各统筹地区医保部门按规定在结算

前对定点医疗机构进行年度考核 (具体考核指标见附件２),根

据考核情况,可按不高于结余测算基数５０％的比例留用集采药

品医保资金,具体留用比例由各统筹地区根据考核情况确定.考

核工作与各统筹地区医保经办机构对定点医疗机构的年度考核相

结合,考核结果以适当方式在统筹地区定点医疗机构范围内

公开.

各统筹地区医保部门根据考核内容及分值进行评分,总分≥

８０分为优秀,可按不高于结余测算基数的５０％向定点医疗机构

支付结余留用医保资金;６０分≤总分＜８０分为合格,可按不高

于结余测算基数的２５％向定点医疗机构支付结余留用医保资金;

总分＜６０分为不合格,不予支付结余留用医保资金.

四、及时结算结余留用资金

在每批次集采药品购销合同期满后,各统筹地区医保经办部

门要结合综合考核结果及医保基金结余情况,及时确定定点医疗

机构集采药品医保资金结余留用具体金额,并由医保基金按年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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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定点医疗机构支付.集采药品结余留用支出列入 “基本医疗保

险待遇支出科目”,具体结算流程由各统筹地区制定.各统筹地

区医疗机构承接省内异地就诊医保患者,其集采药品结余留用资

金,由省医疗保险异地费用结算中心统一考核后结算支付.

五、规范资金使用

各州、市医保部门要加强对定点医疗机构的管理,各定点医

疗机构要完善内部考核办法,根据考核结果分配结余留用资金,

主要用于相关人员绩效,激励其合理用药、优先使用中选产品.

各定点医疗机构要按照规定做好财务核算,接受相关部门审核,

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,定期向医保部门报告结余资金使用情况.

六、工作要求

集采药品医保资金结余留用工作,按统筹区分别实施.各

州、市相关部门要与时俱进,坚定改革信心和决心,及时落实医

疗机构结余留用政策,做好集采药品医保资金预算管理、定点医

疗机构考核、结余留用资金核定和结算等工作.要结合各地集采

资金结余情况,巩固取消以药补医及以耗补医改革成果,结合医

疗机构价格调整补偿情况等因素,适时规范调整医疗服务价格.

要做好医保资金预算管理与医保支付标准、医疗服务价格调整、

医保支付方式改革、财政补助等政策间的衔接,避免重复补偿.

要加强政策宣传和舆论引导,积极回应社会关切,营造良好改革

环境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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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１

结余留用资金计算公式及相关数据说明

集采药品医保资金预算＝约定采购量基数×集采前通用名药

品加权平均价格×统筹地区医保基金实际平均报销比例×集采通

用名药品统筹地区参保患者使用量占比

１约定采购量基数:由医疗机构上报并经医保部门核准后

的预采购量.

２集采前通用名药品加权平均价格:实施集中采购前同通

用名同规格药品加权平均价格.由省政府采购和出让中心负责统

一测算,省医保局公布执行.

３统筹地区医保基金实际平均报销比例:各统筹地区基本

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支付额占医疗总费用的比例.由各统筹区医保

经办机构负责统一测算.

４集采通用名药品统筹地区参保患者使用金额占比:考核

年度该集采通用名药品统筹地区参保患者使用金额与通用名药品

全部使用金额的比值.由各统筹区医保经办机构负责统一测算.

由省医疗保障基金运行监测评估中心在医保信息系统药品目录库

对集采药品单独标识,并开发统计查询功能模块,供各统筹区查

询辖区内医疗机构中选药品及通用名药品使用量及使用金额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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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余测算基数＝集采药品医保资金预算－ (中选产品约定采

购量×中选价格＋非中选产品使用金额)×统筹地区医保基金实

际平均报销比例×集采通用名药品统筹地区参保患者使用金额

占比

１中选产品约定采购量:约定采购量基数乘以 “带量比例”

(５０－７０％),已按 “带量比例”折算上报的则为约定采购量

基数.

２统筹地区医保基金实际平均报销比例:同前.

３中选价格:国家或省级集采药品中选结果.

４非中选产品使用金额:同通用名非中选产品采购数量乘

以价格.由各级医保部门通过监管账号从省药品集中采购平台上

提取数据.

结余留用金额＝结余测算基数×结余留用比例

１结余留用比例:根据定点医疗机构考核结果确定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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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定点医疗机构考核指标及分值

考核

内容
考核指标 分值

重要

程度
计算公式 考核要求 考核单位

执行药

品集采

规定

是否按时完成国家和

省级组织集中采购，并

完成中选产品约定采

购量。

20分 关键 /

完成得 20 分，未按时完成约定采购量则不

予支付集采药品医保结余留用资金（以单个

中选产品品规核算）。因中选企业供应问题

导致不能完成不计入医院考核。

各级医保

局

医疗机构 30 天回款率

（只针对集采品种）
10分 关键 回款率=30 天回款金额/采购金额

按单个中选产品核算：

回款率=100%，10分；

回款率<100%，不得分。

各级医保

经办机构

合理控

制药品

定点医疗机构药品费

用增长率
15分 关键

结合药品费用增长率和就诊人次增长率分

段打分，设定 A=本年度药品采购金额/上一

年度药品采购金额-本年度医疗总收入/上一

年度医疗总收入

（剔除本年度新增国家谈判药品）

A<0%，15分

A≧0%，不得分

各级医保

经办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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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用 非中选产品采购量占

比
15分 参考 占比=非中选产品采购量/中选产品采购量

占比≦1，15 分

增长率>1，不得分

各级医保

局

落实集

采、价

格等改

革政策

线下采购占比 15分 参考
占比=线下采购总额/定点医疗机构实际药

品采购总额

占比≦5%，15分

增长率>5%，不得分

（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采购的药品及国

家规定不纳入线上采购的特殊药品，包括

麻、精、中药饮片、疫苗等除外）

各级医保

局

执行集采政策（如报

量、采购、签约等）的

违规次数

5 分 参考
是否如实报量，规范签约，主动配合集采工

作、不搞“一刀切”等

未发现经查实的违规行为得 5 分，有查实的

违规行为不得分。

各级医保

局

价格违规次数 5 分 参考
执行医保部门政策，按实际服务数量收费，

公开透明

未发现经查实的违规行为得 5 分，有查实的

违规行为不得分。

各级医保

局

集采中选药品的规范

流转
5 分 参考 医疗机构不得串换或转卖集采中选药品

未发现经查实的违规行为得 5 分，有查实的

违规行为不得分。

各级医保

局

医疗机构制定使用中

选药品的方案措施
10分 参考

医疗机构是否制定使用集采药品的落实措

施、宣传方案，并实际开展

制定措施、方案，并实际开展得 10分，无

措施的扣 5 分，无宣传方案或未宣传的扣 5

分。

各级医保

局

总计 100 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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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２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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